清流县第十八期公租房分配方案
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公共租赁住房（以下简称“公租房”）分配管理，确保住房保障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根据《福建省公共租赁住房租后管理办法》及《清流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清政办〔2023〕1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分配方案。

一、分配原则

本次公租房分配遵循“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、有序轮候、监督到位”的原则，采取公开抽签的方式确定配租房源。

二、房源及配租对象基本情况

经审核公示无异议，符合清流县公租房配租条件的家庭共17户（具体名单详见附件《第十八期清流县保障房配租批次名单》）。

三、分配方式及流程

分配方式：本次分配采用“公开抽签”的方式进行。配租对象通过现场抽签确定选房顺序，并按照顺序依次选定房源。

时间与地点：

抽签时间：2026年7月2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:30。

抽签地点：清流县屏山路209-1号清流县政务服务中心。

现场监督：为确保分配过程规范有序，现场将邀请县人大、县政协、驻县检察院纪检组、县财政局、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有关部门代表进行全程监督。

选房与签约：配租对象选定房源后，需在现场签订《选房确认书》。未在规定时间内到场参加抽签或选房的，视为自动放弃本次配租资格。

四、租金及押金标准

根据《清流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》（清政纪要〔2017〕28号）及《清流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清政办〔2023〕15号）相关规定，本次配租房源租金及押金标准如下：

租金标准：保障范围内,（廉租房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3平方米及以下；公租房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平方米及以下）：廉租房家庭：每月2元/平方米；其中低保家庭为每月1元/平方米。公租房家庭：每月4元/平方米；其中低保家庭为每月2元/平方米。

超出保障范围,按政府核定标准，每月6元/平方米。押金标准：统一按1000元/户收取。

五、退出与惩戒机制

确定为实物配租的保障对象，若在现场明确表示不接受配租方案或放弃选房的，原则上不再享有本次及下一期实物配租资格，并按相关规定重新纳入轮候管理或取消资格。

配租对象在签订租赁合同后，应严格遵守公租房使用管理规定。如有违规转租、转借、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等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立即解除租赁合同并收回房屋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请各配租对象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相关证明材料，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参加抽签。因特殊原因无法到场的，可书面委托他人代为办理（委托书需经公证或社区盖章确认）。

本方案由清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2026年第十八期清流县保障房配租批次名单

清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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